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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﹛3日分）甲一宣是重機之愛好者，後來因為結婚生子，為家辛勤工作放棄騎重機之樂趣，也為買新屋缺

錢，而將其珍愛也曾耗資改造之哈雷靈機轉手。今甲之子女已長大，家裡的經濟穩定，甲也即將於

2018.2.14 過五十歲生日，其妻乙與子女想給甲一個生日驚喜，於是跟人稱重機改造王丙訂立契約，希望

丙幫甲打造一台哈雷靈機，預算二百萬新台幣。由於是甲五十歲生日禮物，所以約定生日當天在生日

party8:00 一定要運送到他們家，他們希望給甲一個驚喜的生日禮物。締約後，商依約物色二手哈雷重

機，進行改造。但因為零件有限，不易購買，所以改造工作一直落後，後來又因為丙得到嚴重流戚，使

得哈雷重機改造無法在甲的生臼當天完成交貨，而是二天後 2018.2.16 。乙拒絕丙的交﹛寸，也不願意給付

報酬，認為丙的給付己給付遲延，而甲的生日已過，他們當初希望的生日驚喜也化為烏有。若你是丙的

律師，你認為應該如何幫丙主張權利？（15 分）如果乙非常在意甲的生日禮物驚喜，在發現丙的工程嚴重落

後，而丙剛好嚴重流戚無法趕工，乙希望期前終止契約，考慮直接買一台新機作為甲的生日禮物，但丙

針對乙的需求己投入不少花簣，約一百萬元買二手重機、零件等等，而且工程會落後，主要也是因為二

手靈機找尋與零件找尋困難，零件到齊後又剛好得重流函，希望能趕工趕看看。如果你是乙的律師，你

認為應如何幫乙主張權利。﹝15 分）

二、 (40 分） A男出生於 1950年 1 月 1 日， B 女出生於 1960年 1 月 1 日， A退伍後於 U 圖書館準備技術人員證

照考試時，認識於高職畢業後旋即後擔任圖書館館員之 B女而一見鐘情，兩必t 1980年 1 月 1 日結婚並

定居於V市，雙方結婚時以書面約定採取分別財產制並經登記 B女結婚後即辭去工作專心家務而一直無

收入亦無財產.1982年 B生下 C男.1984年 AB 自友人 D女處收養了其有腦性麻痺障礙而終身須臥病在床

之 E女， AB 視如己出對待 E.1986 年 B生下 F男.2001年 C於就讀W大學時參加攝影派對時認識G 女，

2002年 G 女生下 H 女， H 經 C認領. c於大學畢業服役後即至攝影機製造商擔任程式設計師， F 於五專畢

業後擔任約聘公務員.·2018 年 1 月 1 日清晨，A騎車載H女前往Z大學參加法研營閉幕式時，於其成功校區
門口被Z大學碩士班研究生X開車撞上，A倒地後因顱內出血，而於送醫數小時後死亡，該交通事故經鑑定
X未保持安全距離而有 9日%過失， A 未帶合格安全帽而有 10% 過失．依 2018 年民政主管機關刊載於

公報上之調查縮十結果，V市平均壽命男女均為七十八歲，每月每人平均支出為兩萬元．如 B於 2018 年 1
月 1 日當日向X寄存證信函，而 X就教於高中同學就讀於法律系之 Y, y 應如何為 X分析？

三、﹛3日分）甲有一土地，地號分別為太坪林段七張i］怯48 、 49 、 50 號﹔甲 2011 年身故後，分由乙、丙、了

三人繼承。甲生前將其所有土地中地號 so號之部分，設定地上權予戊以興建房屋，雙方並未約定地上權

之存續潮間。戊遂於地號 5口號之土地上蓋有一磚造房屋A ，惟因土地位處山坡地保育區，戊未申請水土

保持計畫，故戊並未辦理該 A屋之第﹛次保存登記。勳抖A屋於 2010 年9 月強烈秋颱侵獎台灣時，因雨

水沖刷造成土地邊坡漪落，該屋主結構連帶道沖毀。飼後，戊仍於原地（地號 50 號）重建另一鋼構房屋 B , 

亦未裁串連該屋之第一次保存登記，惟興建時越界建築占用相鄰之地號 49 號部分土地。 2011 年甲逝世後，

戊仍持續每月給付地租的∞元給甲之繼承人乙。試問：

1. 2013 年丙欲協當分割遺產時，始發現所繼承之土地上有戊興建之 B 屋。丙以戊無權占有土地興建房屋，遂

以全體共有人名義請求戊拆屋還地﹔戊則以其於地號 so 號土地上設定有地上權，且每月給付地租予乙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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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非無權占有作為抗辯。何人之主張為有理由？｛5 分）

2. 承題幹，設若戊於 2012 年復將 B屋出賣於好友己。丙於 2013 年發現所繼承之土地上有己之 B屋﹔經調查

後，丙發現己你自戊處購得該 B屋。丙遂主張戊出賣房屋時未遇知土地所有人， f急違反先買權之規定，故戊

己閑之房屋買賣、讓與行為對其等土地共有人不生效力，請求己選出 B屋並返還該屋及土地於全體共有人。

丙之主張有否理由？ (10 分）

3. 承題幹，乙、丙、丁三人於 2012 年協話，按各應繼分申請變更登記為分別共有，以消滅公同共有關係。 2013

年乙、丙、T三人因細故不睦，丙不欲繼續共有關餘，遂將其土地應有部分出賣於庚。俟乙、丁、戊等人知

悉前慣，乙、丁兩人認為丙違反先買權之規定，主張丙庚聞之契約不生效力，丙應將其應有部分出貢於乙、

丁﹔然，戊亦主張丙違反先買權之規定，丙應將其應有部分出買於自己而非乙、了。何人之主張為有理由？

{10 分）設若戊主張先買權時，考量 B 屋僅建築於地號 50 號之土地上，故戊主張僅欲承買丙於地號 50 號土

地上之應有部分。戊之主張得否允許？ {5 分）




